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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确 做 法

	1
	安全生产责任制 缺陷


	1、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未经责任人签字确认。

2、未落实各工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3、工程项目部承包合同中未明确安全生产考核指标，未制定安全生产资金保障制度。

4、未编制安全资金使用计划或未按计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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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责任目标考核制度，未按考核制度对管理人员定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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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抄资料软件内制度）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6.0.1建筑施工企业应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6.0.2建筑施工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生产资金保障、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施工设施、设备及临时建（构）筑物的安全管理、分包（供）安全生产管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事故应急救援、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安全检查和改进、安全考核和奖惩等制度。
6.0.3建筑施工企业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应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1 工作内容；

2 责任人（部门）的职责与权限；

3 基本工作程序及标准。
6.0.4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在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管理体制、有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时，应适时更新、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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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规范和书籍）[image: image6.jpg]
（形成制度档案）[image: image7.jpg]



（安全制度上墙[image: image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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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交底与确认）



	2
	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或安全管理人员（含项目经理、施工员等）不到位、不履职。
	1、施工现场未按有关管理规定配备专职安全员，或者所配备的安全员无证上岗。

2、安全管理人员（含项目经理、施工员等）不到位、不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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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其教育培训情况记入个人工作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12.0.3 根据住建部有关规定，施工项目部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总承包单位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建筑工程、装修工程按照建筑面积配备：
①1万平方米及以下的工程不少于1人； 
②1万～5万平方米的工程不少于2人；
③5万平方米以上的工程不少于3人，应当按专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土木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按照工程合同价配备：
①5000万元以下的工程不少于1人；
②5000万～1亿元的工程不少于2人；
③1亿元以上的工程不少于3人，应当按专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 分包单位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专业承包单位应当配置至少1人，并根据所承担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和施工危险程度增配。
2）劳务分包单位施工人员在5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50人-200人的，应当配备2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200人以上的，应当配备3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根据所承担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危险实际情况增加，不得少于工程施工人员总人数的5‰。
3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或致害因素多、施工作业难度大的工程项目，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数量应当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再适当增加。

4、专职安全员必须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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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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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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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职的安全员3人)
[image: image14.jpg]




	3
	无安全管理目标或管理目标未分解、未落实

	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目标（伤亡控制、安全达标、文明施工），工程项目部承包合同中未明确安全生产考核指标，未进行安全责任目标分解。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第4.0.1条：建筑施工企业应依据企业的总体发展目标，制定企业安全生产年度及中长期管理目标。

4.0.2安全管理目标应包括生产安全事故控制指标、安全生产隐患治理目标，以及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目标等，安全管理目标应予量化。

4.0.3安全管理目标应分解到各管理层及相关职能部门，并定期进行考核。企业各管理层和相关职能部门应根据企业安全管理目标的要求制定自身管理目标和措施，共同保证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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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目标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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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目标分解图）



	4
	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缺陷
	1、施工组织设计中未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未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2、未按规定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进行专家论证，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未经审批。
3、安全措施、专项施工方案无针对性或缺少设计计算。
4、未按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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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未审批）


	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要求,应重视方案的编制和执行。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10.0.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技术管理应包括危险源识别，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核、交底、过程监督、验收、检查、改进等工作内容。

10.0.2建筑施工企业各管理层的技术负责人应对管理范围的安全技术工作负责。

10.0.3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安全施工方案；对其中超过一定规模的应按规定组织专家论证。

10.0.4企业应明确各管理层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安全技术方案（措施）方案编制、修改、审核和审批的权限、程序及时限。

10.0.5  根据权限，按方案涉及内容，由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审核，技术负责人审批。 审核、审批应有明确意见并签名盖章。编制、审批应在施工前完成。

10.0.6建筑施工企业应明确安全技术交底分级的原则、内容、方法及确认手续。

10.0.7建筑施工企业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安全施工方案（措施）编制和审批权限的设置，组织相关编制人员参与安全技术交底、验收和检查，并明确其它参与交底、验收和检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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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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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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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审批的方案）

（有审批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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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安全技术交底缺陷
	1、未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
2、未按分部分项进行交底，交底内容不全或针对性不强。
3、交底未履行签字手续。
[image: image23.jpg]（安全交底不签字）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10.0.7建筑施工企业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安全施工方案（措施）编制和审批权限的设置，组织相关编制人员参与安全技术交底、验收和检查，并明确其它参与交底、验收和检查的人员。

	（安全交底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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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交底签字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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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安全交底）

[image: image27.jpg]（针对吊装的安全交底）

	6
	安全检查缺陷
	1、未落实安全检查（定期、季节性）制度。
2未留有(定期、季节性)安全检查记录，事故隐患的整改未做到定人、定时间、定措施。
3、对重大事故隐患改通知书所列项目未按期整改和复查。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15.0.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检查和改进管理应包括规定安全检查的内容、形式、类型、标准、方法、频次，检查、整改、复查，安全生产管理评估与持续改进等工作内容。

15.0.5建筑施工企业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应定人、定时间、定措施组织整改，并跟踪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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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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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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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安全检查）



	7
	安全考核制度和教育培训缺陷

	1、未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2、新入场工人未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
3、未明确具体安全教育培训内容。
4、变换工种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施工时未进行安全教育。
5、施工管理人员、专职安全员未按规定进行年度教育培训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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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签字的三级安全教育）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7.0.3安全教育和培训的类型应包括岗前教育、日常教育、年度继续教育，以及各类证书的初审、复审培训。

7.0.4建筑施工企业新上岗操作工人必须进行岗前教育培训，教育培训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2 安全操作规程；

3 针对性的安全防范措施；

4 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产生的后果；

5 预防、减少安全风险以及紧急情况下应急救援的基本措施。

7.0.7 企业的下列人员上岗前还应满定下列要求：

1 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经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2企业的技术和相关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岗位相适应的安全管理知识和能力，依法取得必要的岗位资格证书；

3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安全技术理论和操作技能考核合格，依法取得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施工单位在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应当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施工单位在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应当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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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核）

[image: image34.jpg]T4 BB W R

nﬁsa%}w,;ﬂf}i LT
[T ekl

R A m+ YE 22Ul rawu RY.7% 248

LR ITRETT £Y Do 7,
ET1 vmo‘ﬁv“’»éifwom “war 25500
wnan | 46047 [t
TORAEATH AT

;dwv] ﬁﬂ%zkw 250
e, ”P’TL?MM"V%M%

| /3
sfx ) nlfs
[P ERARTERIER (FET R

[EATRANIAE R (FH) 8

= s
T WREL: (REVE. RAWRKEL. AU ATA#RASARR
A R




（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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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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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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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教育签字）



	8
	班前安全活动缺 陷
	施工作业班组无班前安全活动，班前活动无记录。
	施工项目部应建立班前安全活动制度，编制班前活动记录表，加强对班组长及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教育，将班前安全活动作为一项安全任务，落实到班组长身上，并将是否进行班前安全活动作为班组长安全责任考核的一个内容，班组长应根据制度要求，在每天班前向本班工人作任务交底后再作安全技术交底，专题安全学习、专题安全意识宣讲、案例分析等教育内容并作记录，备案待查。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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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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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前安全活动）


	9
	特种作业和持证上岗缺 陷
	1、特种作业人员未经培训上岗从事特种作业，或者特种作业人证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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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上岗）


	《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7.0.7 企业的下列人员上岗前还应满定下列要求：

1 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经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2企业的技术和相关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岗位相适应的安全管理知识和能力，依法取得必要的岗位资格证书；

3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安全技术理论和操作技能考核合格，依法取得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


	(特种作业上岗证)[image: image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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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作业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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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作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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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标志 缺陷
	1、现场安全标志随意悬挂，无法指示出危险区域和范围，起不到警示作用，在施工总平面图上没有标明标志分布和悬挂规划，导致安全标志管理失控，发挥不了安全标志应有作用。
2、主要施工区域、危险部位未按规定悬挂安全标志。
3、未绘制现场安全标志布置图。
4、未按部位和现场设施的变化调整安全标志设置。
5、未设置重大危险源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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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安全标志随意悬挂，无法指示出危险区域和范围，起不到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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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集中悬挂，危险部位未悬挂安全标志）
	建立安全标志、标语、口号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责任人，做到专人负责，并根据文明施工管理要求，选择适当位置悬挂标志、口号、标语等。同时建立标语、标志、台账，在开工前规划好悬挂标示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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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档案)

（重大危险源公示牌）[image: image4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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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悬挂的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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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悬挂的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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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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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安全事故处理缺陷
	1、生产安全事故未按规定报告。
2、生产安全事故未按规定进行调查分析、制定防范措施。
3、未依法为施工作业人员办理保险。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四条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和事故损失，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14.0.1 建筑施工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应包括记录、统计、报告、调查、处理、分析改进等工作内容。
《建筑法》第四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企业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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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和事故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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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法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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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快报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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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报告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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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填写 缺陷
	1、 安全、技术资料填写签字完全由资料员代替，资料存在“假、大、空”现象。

2、 资料数据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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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代签字)
	明确资料编制、填写的职责范围，资料员仅负责收集、整理、归档相关资料。有关安全、技术、质量文件，还应由相关责任人如实填写，使资料文件具有真实性和系统性，并具有可追溯性。


	(具体负责人签字的资料)[image: image56.jpg]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image: image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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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工程资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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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包单位安全管理缺陷
	1、分包单位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分包手续不全或失效。

2、未与分包单位签定安全生产协议书。

3、分包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安全机构或未配备专职安全员。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11.0.3企业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选择合法的分包（供）单位；

2 与分包（供）单位签订安全协议；

3 对分包（供）单位施工过程的安全生产实施检查和考核；

4 及时清退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分包（供）单位；

5 分包工程竣工后对分包（供）单位安全生产能力进行评价。

11.0.4建筑施工企业应对分包（供）单位检查和考核的内容应包括：

1分包（供）单位人员配置及履职情况； 

2分包（供）单位违约、违章记录；

3分包（供）单位安全生产绩效。

11.0.5建筑施工企业应建立合格分包（供）方名录，并定期审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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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单位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image: image6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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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救援预案管理缺陷
	1、未制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

2、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未按规定配备救援人员。

3、未配置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4、未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13.0.1建筑施工企业的应急救援管理应包括建立组织机构，预案编制、审批、演练、评价、完善和应急救援响应工作程序及记录等内容。

13.0.2建筑施工企业应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机构，明确领导小组，设立专家库，组建救援队伍，并进行日常管理。

13.0.3建筑施工企业应建立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明确应急设备和器材储存、配备的场所、数量，并定期对应急设备和器材进行检查、维护、保养。

13.0.4建筑施工企业应根据施工管理和环境特征，组织各管理层制订应急救援预案，内容应包括：

1紧急情况、事故类型及特征分析；

2应急救援组织机构与人员职责分工；

3应急救援设备和器材的调用程序；
4与企业内部相关职能部门和外部政府、消防、救险、医疗等相关单位与部门的信息报告、联系方法；

5抢险急救的组织、现场保护、人员撤离及疏散等活动的具体安排。

13.0.5建筑施工企业各管理层应针对应急救援预案，开展下列工作：

1对全体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和交底；

2定期组织组织专项应急演练；

3接到相关报告后，及时启动预案。

13.0.6建筑施工企业应根据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实战的结果，对事故应急预案的适宜性和可操作性组织评价，必要时进行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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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演练）

（应急救援预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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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演练）




